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 

主动公开

特 急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建立佛山市
燃气接入工程建设投资分担机制的通知

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（利）局、燃气经营企业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

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》

（国办函〔2020〕129 号）和广东省相关要求，为维护供气企业和

用气户的合法权益，优化营商环境，特制定本机制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贯彻落实国办函〔2020〕129 号文件精神，本区供气企业对建

筑区域红线外供气接入工程实行零收费。用气接入工程符合城乡规

划并具备供气条件的，供气企业不得拒绝受理，由此产生的相关工

程投资成本，实行本分担机制的有关要求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提

升佛山城市竞争力。

二、投资分担范围

用气户建筑区域红线外供气接入工程，按照本机制由供气企业

与政府协定分担，不得要求用户承担外线接入工程有关的任何费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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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建筑区域红线内燃气供气管线及配套设施由用气户自行

建设，有关费用由用户与安装工程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。

建筑区域红线外的现状燃气市政管网迁改工程，由道路或其附

属设施改扩建牵头单位（或其委托单位）与供气企业协商落实并分

担迁改费用，不得要求用户承担或分摊有关建设费用。

三、投资分担方式

用气户建筑区划红线外供气接入工程，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

围内，供气企业的投资界面应延伸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，除法律法

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，不得由用户承担建筑区划红线外发生的

任何费用。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

设，由供气企业承担的部分，纳入企业经营成本；按有关规定由政

府承担的部分，应及时拨款供气企业建设，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建

设；供气企业与政府有协定的，按照其双方协定执行。

用户建筑区划红线内的供气管线及配套设施的建设，为优化营

商环境，减轻用气户前期费用投入，以用户自愿为前提，可以由供

气企业适当分担初期用户红线内工程建设费用，用户自主选择燃气

设施租赁等灵活的服务模式。

建筑区域红线外的现状公共燃气市政管网的迁改工程，由公共

设施改扩建项目（如道路改扩建等）建设单位（或其委托单位）承

担费用，或与供气企业协商分担费用，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嫁企业承

担任何费用。有关迁改费用，由改扩建建设单位（或其委托单位）

具体与供气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协商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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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附则

本机制由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4 年 6月 19 日

（联系人：杨立志，联系电话：0757-8230098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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